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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

公告

《最髙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 》 已于 2 0 1 5 年 6 月 1 日 由最

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， 现予公布 ， 自 2 0 1 5 年 6 月 1 2 日 起施行 。

最 高 人 民 检察 院

2 0 1 5

＇

年 6 月 3 日

最尚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

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

（ 2 0 1 5 年 6 月 1 日 最高 人 民检察院第 十 二 届检 察委 员会第 三 十 六 次会议通过 ）

高检发释 字 〔 2 0 1 5 〕 3 号
‘

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 ， 保证 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， 最高人民检察 院对 2 0 1 4 年底 以前单独和联

合其他单位制发的司法解释和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了清理 。 现决定 ：

—

、 对最高人 民检察院单独制发的 1 2 件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予以废止 。

二 、 经征得有关单位同意 ， 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 1 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予以

废止 。

决定废止的单独制发 的司 法解释 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目 录 （
1 2 件 ）

序号 司 法解释和 司 法解释性质文件 名 称发文 日 期及 文号废 止 理 由

最高 人 民 检察 院关于受监 管机关 1 9 9 4 年 1 月 1 0 日 1 9 9 7 年刑法第 2 4 8 条 、 第 4 0 0 条 明确规定 了

正式 聘用 或委 托履行 监管 职务 的 高检发研字 〔 1 9 9 4 〕 1 号 虐待被监管人罪 、 私放 在押人员 罪
；

2 0 0 2 年

1人 员 能否成 为体罚虐 待人 犯罪 和 1 2 月 全 国人大常委会 《关于 〈中 华人 民共和

私放罪犯罪主体的 批复国刑法 〉 第 九 章 渎职 罪 主体适用 问 题 的解

释 》 对渎职罪主体有明 确规定 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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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 司 法解释 和 司 法解 释性质文件 名 称发文 日 期及文 号废 止 理 由

最 高人 民 检 察院关 于认真 做 好 贪 1 9 9 4 年 5 月 1 1 日贪污贿赂等犯 罪嫌疑人 的情 况 已 由 检察 机关

2污贿赂 等大 案要 案 案 犯 潜 逃 、 脱 高 检 发 贪 检 字 〔 1 9 9 4 〕 专 门部 门 负责 统计 ， 该文件不再适用 。

逃备案工作 的通知 3 7 号

最 高人 民 检 察院 关于 事先 与 犯罪 1 9 9 5 年 2 月 1 3 日《刑法修正案 （六 ） 》 已 明 确 规定 掩饰 、 隐瞒

分子 有 通谋 ， 事 后 对 赃 物 予 以 窝 高检发研字 〔 1 9 9 5 〕 2 号 犯罪所 得 、 犯 罪所 得收益罪 。

3

藏或 者代 为 销售 或 者 收 买 的 ， 应

如何适用法律 的问 题 的批复

最 高人 民检察 院关 于 印发 检 察机 1 9 9 6 年 1 2 月 3 1 日根据 2 0 1 2 年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修订 的 《人

4关贯 彻 刑诉法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的 高检发研字 〔 1 9 9 7 〕 1 号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 （试行 ） 》 已有 明确规

通知定 。

最 高 人 民 检察院 关于 如何适 用刑 1 9 9 8 年 1 1 月 2 6 日根 据 2 0 1 2 年修改后 的刑事诉讼法修订 的 《人

5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 十二 条的 批复高检发释字 〔 1 9 9 8 〕 7 号 民 检察院 刑事 诉讼规则 （试行 ） 》 已有 明确规

定 。

最高 人 民 检 察院关 于修改 《 人 民 1 9 9 9 年 9 月 2 1 日根据 2 0 1 2 年修改后 的刑事诉讼法修订 的 《人

6检察 院 刑 事 诉 讼 规则 》 第 四 百零 高检发研字 〔 1 9 9 9 〕 9 号 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（试行 ） 》 已有 明 确规

五条和第 四百零七 条的 通知定 。

最高人 民检察 院 关于 印 发 《 关于 2 0 0 4 年 2 月 1 0 日已 被 2 0 1 4 年 1 2 月 《最 高人 民 检察 院关 于 依

7人 民 检察 院保 障 律师 在刑 事 诉讼 高检发 〔 2 0 0 4 〕 3 号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的 规定 》 废止 。

中 依法执业 的 规定 》 的 通知

最 高 人 民 检察院 关 于人 民 检 察 院 2 0 0 4 年 6 月 2 4 日根据 2 0 1 2 年修改后 的 刑事诉讼法 修订的 《人

8办 理 直 接受 理立 案侦 査案 件 实 行 高检发 〔 2 0 0 4 〕 1 2 号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（试行 ） 》 已有 明 确规

内 部制约 的 若干规定定 。

最 髙 人 民 检察 院关 于 调整 人 民 检 2 0 0 4 年 9 月 2 3 日已 被 2 0 0 9 年 9 月 《最 高人 民检察 院关于完善

9察 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査分工 的通知 高检 发 〔 2 0 0 4 〕 2 1 号抗诉工作与职务犯 罪侦査工 作 内 部监督 制 约

机制的规定 》 代替 。

最 高人 民 检 察 院关于 印发 《关 于 2 0 0 5 年 9 月 2 9 日已 被 2 0 1 0 年 1 2 月 《最 高人 民 检察院 关于实

省级 以 下人 民检 察 院 对直 接受 理 高检发办字 〔 2 0 0 5 〕 1 5 号行人 民监督员 制度 的 规定 》 和 2 0 1 2 年 1 1 月

1 0侦査案 件作撤 销 案 件 、
不 起 诉 决 《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（试行 ） 》 代替 。

定 报 上
一 级 人 民 检察 院批准 的 规

定 （试行 ） 》 的通 知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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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司 法解释和司 法解释性质文件名称发文 日期及 文号废 止 理 由

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査 案件立 2 0 0 5 年 1 1 月 1 0 日根据 2 0 1 2 年修改后 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的 《人

1 1案 、 逮 捕 实 行备 案 审查 的 规定 高检发办宇 〔 2 0 0 5 〕 2 3 号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（试行） 》 已有 明确规

（试行 ）定 。

最髙人民检察院关 于审查批准 逮 2 0 0 7 年 1 月 3 1 日根据 2 0 1 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修订 的 《人

1 2捕外 国 犯罪嫌疑人的规定高检发侦监字 Ｃ 2 0 0 7］ 5 号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（试行 〉 》 已有明 确规

定 。

决定废止的 与有关单位联合制发的司 法解释性质文 件 目录
（

1 件 ）

序号司 法解释性质 文件名称发文 日 期及文号废止理 由

最髙人民检察院 、 公安部关于 印 2 0 1 0 年 8 月 3 1 日 2 0 1 2 年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 已有 明确规定 。

发 《最髙人 民检察 院 、 公安部关 髙检会 〔 2 0 1 0 〕 6 号
1

于 审 查逮捕阶段讯 问犯罪 嫌疑 人

的规定 》 的通知

‘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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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


